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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
（济长政发〔2026〕1 号）

大学城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现将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公布如下：

王士强同志 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，负责财政、审计方面工作，分管

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

张广大同志 协助王士强同志负责区政府日常工作，负责区政府机关、

发展改革、民营经济、工业信息化和科技、商务、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

统计、行政审批服务、投资促进、税收征管、国防动员、口岸物流、政务

公开、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、区应

急管理局、区统计局、区投资促进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区机关事务服

务中心、区大数据发展中心（区政府信息中心）、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

心、区财政预算绩效评审中心、区金融运行监测中心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

心，区产发集团、区清农公司、区商业集团、区物资集团。协助王士强同

志分管区财政局。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联系大学城管委会、区税务局、区消防救援局，区科协、区贸促会，

区供电公司、区联通公司、区电信公司、区移动公司、区烟草专卖局、区

石油公司、油气管道单位，驻区金融机构、保险机构、证券机构。

王君洲同志 负责社会稳定、司法行政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信访、民兵

预备役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区司法局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信访局。主持市公安局长清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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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工作。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联系区人武部，驻区部队、武警部队，区法学会。

张儒涛同志 负责城乡水务、农业农村、园林和林业绿化、文化旅游、

生态环境、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区城乡水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、区文化和

旅游局、市生态环境局长清分局，区灵岩寺旅游区服务中心、区五峰山旅

游区服务中心、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区农广校。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

联系区委农办，区黄河河务局、区气象局，区档案馆、区民族宗教局、

区工商联、区文联。

李 健同志 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住房城乡

建设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、打私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城乡交通运输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区社会保险事业

中心、区综合检验检测中心，区旧城改造指挥部。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

联系区邮政公司、济南长清热电公司、市水务集团长清公司，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第二分局、济南旧城集团。

李子奇同志 负责教育体育、民政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外事、地

方志、老龄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。承

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联系区残联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总工会、区妇联、团区委、区红十字

会、区计生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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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保兵同志 协助张广大同志负责的工作，重点侧重科技工作，负责

联系驻区高校，推进校地合作、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工作。

上述区政府领导同志的分管部门同时包括未单列的部门管理机构和

所属单位。

区政府领导成员同时抓好分管领域安全、环保等工作。

建立工作 AB 角制度。为保证工作相互补位，明确张广大同志与赵保

兵同志，王君洲同志与李子奇同志，张儒涛同志与李健同志互为 AB角。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3月 30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

(济长政字〔2026〕1 号)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5〕9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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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鲁政字 〔2025〕123 号）和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

普查的通知》（济政字〔2025〕66 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我区第四次全

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查对象和范围

普查的对象是在长清区境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：农村住户，包括农村

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；

村民委员会；乡镇人民政府。

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和农林牧

渔服务业。

二、普查内容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普查内容。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、

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、乡村发展基本情况、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。

（二）普查时间。标准时点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，时期资料为

2026 年年度资料。普查工作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：

1.准备阶段（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2 月）。组建普查机构，确定

实施方案，收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数据，做好前期分析，开展普查试点、

宣传动员，做好遥感测量、普查区划分、清查摸底等工作，落实经费、人

员、物资等保障，为普查登记做好各项准备。

2.现场登记阶段（2027 年 1月至 5月）。开展普查登记、数据上报、

比对复查等工作。

3.数据处理及发布阶段（2027 年 6 月至 12 月）。组织事后质量抽查、

审核汇总并发布普查主要数据。

4.资料开发应用阶段（2028 年至 2029 年）。编辑出版普查资料，开

展分析研究，进行普查总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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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普查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按照全区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

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，成立长清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（以

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统筹组织全区

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农业普查中的重要问题。领导小组组

长由区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，区统计局、区政府办公室、

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、区财政局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，

成员由区融媒体中心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教育体育局、市公安局长清分局

等 17 个部门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；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区统计局牵头

负责。

（二）明确部门职责。农业普查是摸清我区“三农”家底、服务乡村

振兴和农业强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各自职

责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享，积极推动普查工作开展。

区委宣传部（区融媒体中心）负责和协调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；区财政局

负责和协调经费保障方面的事项；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和协调农业用地数据

方面的事项；区农业农村局（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、区农业机械技术

服务中心）、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负责和协调农业生产经营单位、农业住

户普查等方面的事项；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和协调农业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名录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面的事项；区公安分局负责

和协调农村住户户籍、人口底数的事项；区统计局负责和协调普查业务方

面的事项；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各部门，负责及时、准确提供部门行

政记录和数据信息，协助开展相关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，配合参与资料开

发等工作，共同推进普查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落实各级责任。各街道（镇）要成立相应的普查工作组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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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农业产业结构、特色农业以及以往农业普查工作难点，做好本区域农

业普查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要充分发挥各涉农居委会、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作用，广泛动员和组织

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。

四、普查工作保障

（一）做好人员保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各级普查机构可聘用或者从有

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（以下简称“两员”）。“两

员”选聘侧重于文化水平与专业能力较高，熟悉本区域“三农”工作，沟

通能力强的人员，为普查一线提供可靠的人力保障。要及时支付劳动报酬，

稳定普查工作队伍，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，

并保留其原有工作岗位。

（二）做好经费保障。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列入相应年

度财政预算，确保按时拨付到位。其中，要在充分利用原有的普查手持数

据采集终端（PAD）等专用设备的基础上，科学合理测算所需经费，购置

经费由省、市、区三级财政共同负担；“两员”报酬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

照 1:1 共同负担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拖欠。同时，各街道（镇）也应做好

普查所需经费预算，确保相关经费及时拨付到位，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五、普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普查。严格按照统计法律法规做好普查各项工作。普

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按时、如实填报普查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资料。各级普查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

布普查数据。

（二）保证数据质量。普查工作要加强数据质量管理，严格执行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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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规范普查工作流程，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管控体系。强化全流程

数据质量检查核查，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行为，坚决杜

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街道（镇）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精心策划

和组织普查宣传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乡村宣传栏、公益栏及有关部门为

农服务平台，线上线下同步发力，多层次、多形式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、

内容和要求。动员引导普查对象了解普查、支持普查、配合普查，并如实

填报普查数据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1 月 17 日

（联系电话：区统计局农业调查科，0531-87226191）

（此件正文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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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第十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

(济长政字〔2026〕5 号 )

大学城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镇人民政府，区直各部门(单位):

区政府批准区文化和旅游局确定的第十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(共计 16 项), 现予公布。

各级各有关部门(单位)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 要求，严格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认真

贯彻保护为主、 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，扎实推进

我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，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

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努力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的新局面。

附件：济南市长清区第十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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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济南市长清区

第十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

(共 1 6 项 )

一、民间文学(1 项)

序号 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/个人

1
I-16 苏东坡与全阳塔 济南市长清区作家协会

二、传统美术(2 项)

序

号
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/个人

1 VII-6 全形拓技艺 山东本物艺术发展有限公司

2 VII-7 木版年画雕版技艺 山东自生堂年画雕版博物馆

三、传统手工技艺(12 项)

序号 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/个人

1 VII-45 传统酥锅制作技艺 山东老孔家食品有限公司

2

VIII-46 酱肉制作技艺

济南市长清区新青苹果民俗文化餐

厅

3 VI-47 瓦罐木柴炖鸡 济南市长清区当家快餐店

4 VII-48 周庄竹编 归德街道办事处周庄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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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VIII-49 小米米粉制作技艺 济南长清区长青里食品坊

6 VI-50 传统酿酒技艺 济南后楚农业合作社

7 VI-51 熟食熏制技艺 济南市司记食品有限公司

8 VI-52 灵岩煎茶十二仪 山东丝路灵岩文化旅游有限公司

9 VIII-53 古籍修复技艺 长清区博物馆

10 VIII-54 矿物颜料制备技艺 山东管理学院

11 VI-55 花生炒制技艺 济南市长清区刘师傅花生加工厂

12 VIII-56 传统炒鸡 济南市长清区菜清长宴清长餐饮店

四、传统医药(1 项)

序号 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/个人

1 IX-10 通络柔肝疗法 济南市长清区中医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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